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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刊在２０１３年第１期、第２期 刊 发 了 渠 敬 东 研 究 员 的 论 文《占 有、经 营 与 治

理：乡镇企业的三重分析概念》。为推动学术对话，本刊特邀周飞舟、赵立玮两 位 学 者 从 不 同

角度评论渠文。我们希望这次尝试能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社会》杂志将竭力为推进中国学

界严肃的学术争鸣提供平台。

摘　要：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兴盛 的 乡 镇 企 业 研 究 的 核 心 问 题 是 所 谓 的“中 国

模式”的悖论：这样一种产 权 模 糊 的 企 业 如 何 能 够 成 功？ 此 问 题 并 没 有 得 到

从企业经营和治理本身出发的充分回答，而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 制 和 倒

闭被人忘记。本文在渠敬东《占 有、经 营 与 治 理：乡 镇 企 业 的 三 重 分 析 概 念》

一文的启发和引领下，通过对乡镇企业研究的评述，对渠文的思路 进 行 阐 发，

试图指出“乡镇企业悖论”的真正答案也许并不在产权本身，而是在企业 的 经

营过程及其与乡土社会的紧密联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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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模式”的悖论

１９９４年，哈佛大 学 的 马 丁·魏 茨 曼（Ｍａｒｔｉｎ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与 伦 敦 政

治经济学院的许成钢在《比较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乡

镇企业作为一种界定模糊的合作企业》（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４）的论

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模式”的悖论：“按照几乎任何一种形式的标

准的主流产权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模式’应该是一种引起经济灾难

的、极端不现实的方案。没有真正的所有者，谁会有清晰的权利与激励

来管理企业以求得最大利润呢？在现有的产权结构下，乡镇企业应该

是没有效率和无人负责的。”清晰界定的产权及其相关的激励机制和组

织结构被认为是企业成功的前提条件，而乡镇企业无论从上述哪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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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看都与这种标准相去甚远，所以，乡镇企业的成功给中国经济增长

的理论解释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两位教授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提出的这

个悖论，实际上代表了国际学术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模式能够取

得成功的普遍困惑。
对于中国转型期经济增长的解释，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林

毅夫代表的“比较优势理论”为主，后期则以钱颖一代表的“地方竞争理

论”为主。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发展经济学中的二元经济增长模型为基

础。改革开放前，我国具有明显的农业经济为主、劳动力大量过剩的特

点，但是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不能充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再加上

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和无自主权的企业经营制度，导致中国经济难以

发展。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我国的比较优势，成为中国经济

增长的关键所在（林毅夫、蔡昉、李周，１９９９）。地方竞争理论则以政治

经济学的分权理论为基础，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财政分权所引发的地

方政府竞争是中国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财政包干制

下，地方政府以扩大财政收入为其主要目标，从而引发了大办乡镇企业

的热潮，这是第一阶段的地方竞争（Ｏｉ，１９９２）；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分 税 制

改革之后，地方政府的竞争从企业扩展到包括土地经营和城市化在内

的诸多经济领域，其竞争体制在理论和经验上都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分

析（周黎安，２００４；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这种竞争与经济增长的稳定关

系也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证明（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

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Ｚｈａｎｇ　ａｎｄ　Ｚｏｕ，１９９８；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０；张

晏、龚六堂，２００５）。以上这两种主流解释，虽然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

可，但是并不能充分回答魏茨曼和许成钢所提出的问题，因为它们归根

到底是从宏观制度的角度入手的，与产权安排和微观经营机制并无必

然的逻辑性关联。就地方竞争理论的解释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当
地方政府推动以ＧＤＰ和财政收入为主要指标的经济增长时，并无充分

证据证明它们是通过明晰产权制度和改革经营机制来实现其目标的。
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虽然私有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但是产权

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贡献并非一直占绝对主导地位。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中期以前，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乡镇企业；９０年代中期之

后，随着乡镇企业的大规模转制与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私有经济部

门的成长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入２１世纪之后，中国经济进入

·１４·

回归乡土与现实：乡镇企业研究路径的反思



第三波增长期，政府投资拉动以及国有企业的重新兴起成为经济增长

的强劲动力，其中地方政府的土地经营开发和城市化起到了重要作用，

国有控股企业的实力在这个过程中大为增强。今天，无论赞成还是反

对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很少有学者会否认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

主导性地位，这也是“地方竞争理论”成为主流解释的重要原因。但问题

在于，即使我们承认这种“中国模式”的政府特色，也并不能令人满意地

解答十几年前魏茨曼和许成钢提出的“悖论”。只有回到对企业的占有、

经营和治理的机制分析中，才有可能对颇具中国特色的产权安排和经营

机制展开更加深入的讨论。从这个角度来看，对最早带动中国经济高速

增长的乡镇企业的认识，在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乡镇企业的“外围”解释

从多个方面来 看，乡 镇 企 业 都 带 有 明 显 的 经 济 上 的“不 合 理”性。

首先，乡镇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的特征。乡镇企业大多坐落于村庄、集
镇等比较典型的农村地区，一般远离中心城市，交通不够便捷，企业对

于市场和产品 信 息 的 需 求 很 难 便 利 地 得 到 满 足。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后

期，在几种比较典型的“苏南”、“广东”和“温州”模式的带动下，山东、河
北乃至中部广大地区都兴起了大办乡镇企业的热潮。这些“后发型”的
乡镇企业大多带有政府行为的色彩，是在地方政府推动下以银行信贷

为主兴办起来的。其次，乡镇企业投资规模比较大，无论是乡办企业还

是村办企业，一般都在一个“农工商联合总公司”的大牌子下面，这与其

说是多个企业组成的产业集群，不如说是一个规模巨大的联合企业。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中期的农村工业化，基本上是以这类

乡镇企业为主带动的。这种形式的农村工业化被称为“异军突起”１是

有道理的，因为它并不符合一般农村工业化的特征，更不符合传统中国

农村工业化的特征。

１．参见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ｕｒ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一 书 的 序 言

（Ｂｙｒｄ　ａｎｄ　Ｌｉｎ，１９９０）。

民国时期，在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中国农村地区出现了大量专业

化的手工业区域，这可以说是中国的第一次农村工业化。与传统社会

的手工业相比，这些手工业具有一些现代经济的特征，比如远程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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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分工和专业生产区域，在一些地区甚至引起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跨区域流动（吴知，１９３６）。以农村纺织业为例，在全国几个大的农村布

区，虽然农民已经发展到“荒田织布”的状态，但是这些布区的织布业仍

然以家庭工业作坊的形式出现，以包买制的形式来组织生产和开拓市

场，并没有出现织布工厂（方显廷，１９３５）。这在当时激烈的市场竞争和

大量的市场需求背景下的确是一个奇怪的现象。至于为什么没有出现

工厂制形式而一直维持着“家庭＋包买商”的生产和市场制度，学术界

流行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强调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和纺织业的低利

润率构成的“过密化”（赵冈、陈钟毅，１９７７），另一种则突出包买制这种

制度形式相对于工厂制度在当时的经济和社会背景下的优越性（周飞

舟，２００６）。今天看 来，这 两 种 解 释 模 式 都 各 有 其 片 面 之 处。“过 密 化

说”以极低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作为理论基础，难以解释这些农村布区在

经历了繁荣发展和技术改进之后为何仍维持家庭生产的现象；制度主

义思路虽然能够解释农村工业的组织效率和技术进步，但是对于家庭

生产所面对的高昂 的 监 督 费 用、质 量 控 制 的 困 难 和 生 产 者 的“道 德 风

险”则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事实上，工厂制度相对于分散的家

庭生产的最大优势恰恰在于这些方面。由此可见，对于民国时期许多

地区出现的繁荣的农村工业，学术界的理解至今依然是不够完整的。

２．产品税和增值税分别按产品总额和增加值总额进行征收，是同一类流转税。国家自１９８４
年起决定把原征收产品税的部分工业产品陆续改征增值税，到１９９３年底产 品 税 完 全 被 增 值

税所替代。这个税种在分税制改革之前一直是规模最大的税种，主要与企业规模 相 关（参 见

周飞舟，２０１２）。

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乡镇企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兴起似乎

是民国时期农村工业化的一种创新形式。但是，从大量的经济学文献

来看，乡镇企业虽然是一种工厂制度，却不能有效解决监督费用和质量

控制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其模糊的产权结构所导致的“软预算约束”
和日趋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导致的。首先，由于乡镇企业带有色

彩鲜明的政府投资和管理背景，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增加地方政府的

财政收入。在财政包干制下，乡镇企业无论经营效率如何，都能够为地

方政府带来大量的 产 品 税 和 增 值 税，２地 方 政 府 存 在 强 烈 的 意 愿 和 实

际行动去扩大乡镇企业的规模，因此形成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

各地政府“大办企业”和“办大企业”的热潮（Ｏｉ，１９９９）。这是一种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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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软预算约束现象。其次，乡镇企业在报酬分配方面难以形成较好的奖

惩方案，对经理人的激励不足。在这方面，村办企业似乎问题更加严重

一些：在一些村办企业内，企业不能自由解雇有村民身份的员工；村民无

论是否在企业工作，都有部分享受企业利润或福利的权利。这些现象，
都可以归结为企业的模糊产权所导致的代理问题（Ｋｕｎｇ，１９９９）。

因此，从历史的角度看，乡镇企业既不是传统农村工业的延续，也

不是对传统农村工业形式的“反动”，因为乡镇企业的工厂制度至少在

产权、经营层面上并不是一种对于家庭工业来说具有明显优势的现代

企业制度。纯粹从制度主义的角度出发，我们既不能彻底解释传统农

村包买制组织下家庭工业的成功，也难以深入解释乡镇企业的繁荣。
事实上，对于乡镇企业的繁荣最有力的解释都是从“外围”入手的。从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些解释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解释可以称之为“经济结构论”。这类解释以两位学者的研

究为代表。第一位是 巴 里·诺 顿（Ｂａｒｒｙ　Ｎａｕｇｈｔｏｎ）。他 认 为，乡 镇 企

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３０年在赶超战略下形成

的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当时国有 企 业 生

产的大多数是重工业产品，轻工业产品严重短缺，乡镇企业正是通过填

补这项结构上的空缺而兴起的。在旺盛的市场需求下，企业效率和产

品质量的低下都不影响乡镇企业的扩张和盈利（Ｎａｕｇｈｔｏｎ，１９９６）。进

入９０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民营企业的勃兴，以耐用

消费品为主的轻工业市场形成了多种企业竞争的局面，此时乡镇企业

的利润率就出现了直线式下降的局面，并直接导致了乡镇企业的大规

模倒闭和转制。另一位学者李稻葵（Ｌｉ，１９９６）讨论的不是产业结构而

是市场结构，这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解释。乡镇企业繁荣的时代

是计划与市场“双轨”并行的时代，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计划经

济的束缚，而乡镇企业作为新生事物，与计划体制没有旧有的联系，其

带有政府色彩的背景又十分有利于这些企业在当时并不完备的要素和

产品等“灰色市场”中进行各种规范或不规范的交易。９０年代中期之

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乡镇企业难以适应这种较为完备的市

场，其倒闭和转制也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第二类解释可 以 称 为“政 府 行 为 论”。这 是 从 中 央 与 地 方 关 系 入

手，讨论财政包干制度对于县、乡政府行为的影响。在财政包干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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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乡办企业还是村办企业，都能为地方政府贡献大量的产品税和增

值税，乡办企业还能为乡镇政府的预算外财政提供企业上缴利润。乡

镇企业自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转制和倒闭潮也与中央同地方关系的改

变紧密联系（Ｋｕｎｇ　ａｎｄ　Ｌｉｎ，２００７）。
第三类解释与前 两 类 解 释 相 比，更 加 注 重２０世 纪８０年 代 改 革

初期乡镇企业所产生 的 社 会 经 济 背 景，可 以 称 为“历 史 背 景 论”。这

类解释认为，乡镇企业 这 样 一 种 看 似 不 具 有 经 济 合 理 性 的 生 产 组 织

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路径依赖”的结果，依赖的是 中 国 农 村“三 级 所

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形式。苏南乡镇企 业 的 前 身 就 是 这 个 地

区的社队企业，大部分 乡 镇 企 业 所 占 用 的 土 地 是 无 偿 获 得 的 农 村 集

体建设用地。从劳动 力 来 看，乡 镇 企 业 所 利 用 的 劳 动 力 也 正 是 所 谓

“离土不离乡、进厂不 进 城”的 农 村 剩 余 劳 动 力。这 些 劳 动 力 都 有 自

己的承包地，不但没有机会成本，连基本的福利 和 社 会 保 障 也 不 需 要

企业支付（叶扬，２００４）。
无论是从企业制度本身还是从企业的经济、政治和历史背景来解

释乡镇企业的发展、繁荣及后来的转制、消失，上述观点都各有其理论

和现实依据。但是，这些观点无论其洞察性如何，几乎都存在一个共同

的问题，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企业的产权、经营机制与外围的经济、政

治和历史背景割裂开来进行讨论。例 如，就 委 托—代 理 的 观 点 来 说，
乡镇企业的失败是理 论 上 注 定 了 的，中 国 乡 镇 企 业 的 现 实 命 运 不 过

是产权和企 业 理 论 的 注 脚 而 已；就“经 济 结 构 论”、“政 府 行 为 论”和

“历史背景论”等“外 围”解 释 而 言，企 业 的 微 观 经 营 机 制 又 显 得 无 关

紧要，乡镇企业的历 史 命 运 似 乎 是 由 这 些 外 围 因 素 所 决 定 的。在 今

天看来，乡镇企业不过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的 一 个 阶 段，但 是 如 果 对

这个独特的历史现象 的 理 解 仅 仅 停 留 于 现 有 的 分 析 是 远 远 不 够 的，
因为这会影 响 到 我 们 对 当 前 中 国 经 济 和 社 会 的 深 入 理 解。具 体 而

言，产权的明晰化与中 国 经 济 的 转 型 和 持 续 增 长 之 间 的 内 在 联 系 到

底是什 么？ 这 一 点 还 需 要 更 加 深 入 的 讨 论。就 此 而 言，渠 敬 东

（２０１３ａ，２０１３ｂ）的《占有、经 营 与 治 理：乡 镇 企 业 的 三 重 分 析 概 念》一

文（以下一律简称“渠 文”）正 是 从 这 个 角 度 进 入，对 于 已 经 渐 趋 沉 寂

的乡镇企业研究而 言，开 创 性 地 揭 开 了 新 的 篇 章。本 文 的 讨 论 只 是

对渠文的一个拓展性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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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镇企业的乡土性与现实性

魏茨曼和许成钢（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４）在 其 文 章 中 试 图 从 一

个新的角度回答“中国模式”的悖论。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制度与合作的

关系时，“合作能力”被看做是一个常数，在效用最大化的前提下，人们

的行动策略是由情境和规则决定的。具体而言，界定清晰的产权有利

于人们采取合作，而界定模糊的产权则会促使各种机会主义行为的产

生。这篇文章提出，“合作能力”不一定是一个常数而有可能是一个变

量，至少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们倾向于合作的意愿以及能力是不同

的。实际上，如重复博弈模型中“民俗定理”所展示的，博弈可能会产生

一组与理想的、由约束协定所产生的结果非常相似的解。也就是说，如
果我们将清晰产权界定下的企业行为看做是理想结果的话，产权的清

晰界定并不一定是这种结果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经济研究中就存在这

样的先例。林毅夫（Ｌｉｎ，１９９０）在解释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农村合作化与生

产效率之间的关系时，就是通过分析农户间的重复非合作博弈来解释

全要素生产率是怎样在私有产权被迅速剥夺时继续实现增长的。
魏茨曼和许成钢将这种“合作能力”定义为一个可以变化 的 值λ。

在λ值较高的社会中，产权可能不需要定义得那么清晰，人们就有可能

采取合作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行为策略；而在λ值较低的社会中，产权就

需要进行更加清楚的界定。需要指出的是，用“合作能力”这个词容易

引起一种文化上的误解，即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行动者会“先验”地具

有不同的合作能力，这样一来，λ值并不具有什么实际的解释力，只是

把乡镇企业的解释变成了一个文化比较的问题。众多关于“东亚模式”
或“东亚四小龙”研究文献中的一部分最后都变成了文化讨论，而这对

本文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实际上，在魏茨曼和许成

钢的分析中，乡镇企业中的实际行动者在重复非合作博弈中的理性化

前提与西方现代产权理论并无不同，有所区别的是，这些行动者在面对

模糊界定的产权时最终会达成一些“合作性”的结果，其中的关键要素

并不是现代企业明晰的产权结构和契约式的行为规范，而是一些模糊

定义的权利结构、行动者彼此关联的社会情境、潜在的规则以及行动者

对这些规则的共识。这些结构、情境、共识是λ值的决定因素，也是渠

文所要讨论的关键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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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经营者的地位是在讨论企业占有和经营时的首要问题。
乡镇企业的独特之处在于，企业所有者与企业生产者之间并没有清晰

的分界。例如，就村办企业而言，其名义所有权带有强烈的村庄“成员

权”（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的色 彩，而 这 些 村 庄 成 员 中 的 许 多 人 又 被 企 业 所 雇

用，成为生产者。在股份制改革之前，这种权利结构无法用清晰的产权

界定表达出来，“集体所有制”是一种带有必然性的描述形式。在大部

分村办企业中，经营者往往就是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的关系同企业经

营管理者与生产者的关系形成一种平行的类似关系。在渠文中，作者

通过对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考察来分析乡镇企业的占有和经营，正

是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关系对于理解乡镇企业经营的重要意义。经营

者在企业经营中类似于“家长制”的权威支配并不能单独依靠企业的产

权结构建立起来，而恰恰是通过对村庄中土地调整以及其他公共事务

的支配关系建立起 来 的。村 庄 中 的 社 会 关 系 会 被“带 入”到 企 业 的 经

营、管理乃至分配中。例如，一个村民或其亲属可能因违反计划生育政

策而失去在村办企业中的工作，另一个村民或其亲属可能因为在村级

事务中配合了村干部的要求而在企业中得到奖金或者升职。同样，如

果一个村庄企业的经营者对某些员工的管理感到棘手，虽然他不能解

雇员工，甚至不能对其直接做出惩罚（这明显是产权模糊带来的委托—
代理问题），但是他可以通过村庄中的事务或者关系来进行某种“间接”
的惩罚，比如拖延、阻挠村民所需要的一些证明文件，如“不给盖公章”。
我们看到，模糊界定的产权结构带来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产权构架内部

得到解决，而是要利用村庄内部的“社会关联”（贺雪峰，２００１）。正是在

这个意义上，村庄的社会结构“参与”了企业的经营，而企业也参与了真

正意义上的村庄“治理”。对于更高一级的乡办企业而言，乡镇政府与

企业、企业经营者的关系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之一。事实上，乡办企业

的产权结构与村办企业非常不同。与村集体相比，乡镇政府是更加明

确的乡办企业的所有者，与企业经营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也更加明确。
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概念，如“关系合同”、“逆向软预算约束”、“经
营性占有”等，就是试图从不同的方面捕捉这种委托—代理关系的中国

特色（刘世定，１９９９；周雪光，２００５）。与村办企业相同的是，委托—代理

双方各自受到的约束并非经济性的和契约性的，而是社会性的。这正

是魏茨曼和许成钢（Ｗｅｉｔｚｍａｎ　ａｎｄ　Ｘｕ，１９９４）试图概括的那个λ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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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具有浓厚的“乡土性”。这个“乡土性”并非指乡镇企业坐

落于农村，使用的是完全来自农村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是沿袭

了费孝通（２００６）在《乡土中国》中所使用的“乡土”的含义，是与“差序格

局”、“私人道德”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乡镇企业虽然是一个昙花一现

的历史现象，但是这样一种现代企业制度扎根于一个乡土社会之中所产

生的新的经营和治理方式却具有长盛不衰的深意。渠文在最后将讨论

追溯至包买制以及更早的族田、社仓和永佃制，并试图由经济史引向观

念史的讨论正是在挖掘乡镇企业的经营和治理中既传统又现代的意义。
在《乡土中国》中，费 孝 通（２００６：２３－２４）指 出 了 传 统 乡 土 社 会 中

“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所具有的社会含义：“……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

是自我主义。……一切价值是‘己’作为中心的主义”。“为自己可以牺

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这与西方“团体

格局”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缺乏具有契约精神的团体格局，
在这个方面，费孝通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差序格局所生发的

道德是 否 走 向 自 我 主 义 或 者 自 私 自 利，则 存 在 很 大 的 疑 问。吴 飞

（２０１１）在《从丧服制度看“差序格局”》一文中指出，为家牺牲国或许成

立，但是为自己可以牺牲家则不能如此轻易做出结论。梁漱溟（１９９０：

８０－８１）在承认西方“团体本位”的同时，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而
非自我本位的。梁漱溟没有用“家族本位”而使用“伦理本位”一词，正

是在强调这种“私人的道德”并非纯粹家庭、家族的道德，而是一种社会

的道德：“然则中国社会是否就一贯地是家庭本位呢？否，不然。……
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吾人亲切相关之情，几乎天伦骨肉，以

至于一切相与之人，随其相与之深浅久暂，而莫不自然有其情分。因情

而有义。……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

系。伦理之‘理’，盖即于此情与义上见之”。这种以伦理为本位的道德

观念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对我们理解乡镇企业的经营和治理有着重要

的参考意义。
重新回到前面关于传统农村工业的“包买制”的讨论中去。我们发

现，纯粹从新制度主义的思路出发，难以彻底回答包买制中“外生”的质

量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包买制和乡镇企业虽然在形式上大不相同，
甚至互相对立，但是 其 扎 根 于 村 落 社 会 的“乡 土 性”则 是 前 后 一 致 的。
包买制将生产网络在村庄中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高度利用了村庄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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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社会结构和“维系着私人的道德”来降低其监督费用。在民国的几

个布区中，“领机”和“摘机”制度正是扎根于村庄的社会关系之中而发

展起来的（周飞舟，２００６）。在乡镇企业已经消失的今天，随着沿海地区

工厂的劳动力成本迅速上升，生产组织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各种“外

包制”、“包买制”等“反纵向一体化”的形式大量出现，活跃于以妇女、老
人为留守人员的农村地区。这些组织形式仍然一如既往地缺乏正式的

契约和明晰的产权界定，但在经营和治理的精神层面上，我们仍然可以

将它们看做是乡镇企业的实质延续。
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型。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

制度在中国的成功，依赖于中国人有效的竞争与合作。竞争与合作是

利益的竞争与合作，但是真正有效的竞争与合作则依赖于传统与现代

融合出的时代气质和制度精神。这些气质与精神难以在“以利为利”的
风气中长成。利者，义之和也。社会学的解释力和想象力在这个层面

上才能进一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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